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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3〕94 号

申 请 人：董某某

被 申 请 人：周口市公安局川汇区分局

申请人董某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公安局川汇区分局不履行

法定职责的行为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

2023 年 6 月 13 日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确认被申请人对 2023 年 6 月 1 日申请人财产

被毁报案一事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在周口市川汇区某某乡某某村拥有一处

宅基地及房屋，2023 年 6 月 1 日，数名身份不明人员将申请人

房屋拆除，屋内家电设施、衣物、生活用品等财物被埋于废墟

下。当日，申请人及邻居均曾拨打 110 报警，被申请人周口市

公安局川汇区分局派警员出警，但并未及时制止上述违法行

为，被申请人的不作为造成申请人遭受重大财产损失。申请人

认为被申请人未经调查取证即认定报警案件是政府征收拆迁行

为、不属于公安局职权范围，事实依据不足、法律适用错误，

且执法程序严重违法，属于行政不作为。为维护合法权益，请

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经我单位查询 110 接处警报警系统及市公安

局 110 派 警 记 录 ， 未 查 到 2023 年 6 月 1 日 电 话 为

158905XXXX9、姓名为董某某的派警警情，故董某某以我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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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被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缺乏事实依据。

经审理查明：1.2023 年 6 月 1 日，因某某路项目修建在

即，川汇区政府组织某某街街道办事处、区城管局、区征收

办、评估公司等多家单位，对某某路规划建设红线内的高某

某、高某、史某某、董某某四家位于某某社区原址的房屋进行

征迁。6 月 1 日 7 时 12 分高某拨打 110 报警，随后又有其他群

众对该警情重复报警。被申请人接到 110 派警后，立即指派民

警赶到现场进行走访调查。经查，报警事项为川汇区政府组织

某某街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对高某、史某某、董某某等人的房屋

实施拆迁，系政府行为。处警民警与高某取得联系，高某到现

场后，告知高某其房屋被拆迁系政府行为，可以向川汇区法院

提起诉讼进行维权，高某在接处警登记表上签字。因该警情有

多名群众重复报警，处警民警与其他群众取得联系后均电话告

知处警情况及维权途径。2.董某某提供的通话录音中 110 接警

人员已告知报警人员现场有民警出警，可以向现场民警和领导

了解情况，并可以拨打 12345 市长热线进行反映。经查询 110

接处警报警系统及市公安局 110 派警记录，2023 年 6 月 1 日 5

时至 12 时，未查到电话为 158905XXXX9、姓名为董某某的派

警警情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110 通话记录音频；2.某某街

派出所关于 2023 年 6 月 1 日 5 时至 12 时 110 指挥中心派警情

况说明；3.周口市公安局警务信息综合平台警情查询记录；4.接

处警登记表 2 份；5.川汇区某某街街道办事处 2023 年 6 月 1 日

某某社区征迁情况说明。

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七十八条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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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机关受理报案、控告、举报、投案后，认为属于违反治安

管理行为的，应当立即进行调查；认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

为的，应当告知报案人、控告人、举报人、投案人，并说明理

由。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六十条规定，县级

公安机关及其公安派出所、依法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的公安

机关业务部门以及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对报案、控告、举报、群

众扭送或者违法嫌疑人投案，以及其他国家机关移送的案件，

应当及时受理并按照规定进行网上接报案登记。对重复报案、

案件正在办理或者已经办结的，应当向报案人、控告人、举报

人、扭送人、投案人作出解释，不再登记。第六十一条规定，

公安机关应当对报案、控告、举报、群众扭送或者违法嫌疑人

投案分别作出下列处理，并将处理情况在接报案登记中注明：

（三）对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的事项，在接报案时能够当

场判断的，应当立即口头告知报案人、控告人、举报人、扭送

人、投案人向其他主管机关报案或者投案，报案人、控告人、

举报人、扭送人、投案人对口头告知内容有异议或者不能当场

判断的，应当书面告知，但因没有联系方式、身份不明等客观

原因无法书面告知的除外。

本案中涉案警情存在多名群众重复报警，被申请人周口市

公安局川汇区分局接 110 指令及时到达现场开展走访调查，认

定报警事项系政府拆迁行为，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的事

项。被申请人联系到第一报警人高某，高某到达现场后，已告

知其调查情况及维权途径，高某在接处警登记表上已签字；而

董某某提供的通话录音中 110 接警人员已告知其向现场出警民

警了解情况，符合上述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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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十条“对重复报案、案件正在办理或者已经办结的，应当向

报案人、控告人、举报人、扭送人、投案人作出解释，不再登

记”的规定，故被申请人未接到 110 对董某某报警的派警指

令、亦无法对其进行书面告知，但被申请人对同一警情已经履

行了相应的职责，不存在不履行职责的情形。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“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：（一）申请人

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申请行政复议，行政复议机关受

理后发现该行政机关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

法定职责的”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驳回申请人董某某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 年 8 月 1 日

抄告：周口市公安局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A1%8C%E6%94%BF%E5%A4%8D%E8%AE%AE%E7%94%B3%E8%AF%B7/9902563

